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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法规，规范环境管理中化学物质的命名，支撑新化学

物质环境管理登记、《中国现有化学物质名录》管理、化学物质环境风险评估和管控等工作，制定本标

准。

本标准规定了环境管理领域化学物质的命名要求。

本标准的附录 A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司、法规与标准司组织制订。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

所、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江苏省环境科学研究院。

本标准生态环境部 2024年 3月 21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24年 7月 1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生态环境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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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物质环境管理命名规范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环境管理领域化学物质的命名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中国现有化学物质名录》管理、化学物质环境风险评估

和管控等环境管理工作中化学物质的命名。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引用了下列文件或其中的条款。凡是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凡是未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标准。

GB/T 23955 化学品命名通则

HJ/T 420 新化学物质申报类名编制导则

《中国现有化学物质名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化学物质 chemical substances

取自大自然，或者经加工生成的单质及化合物，不包括化学物质经物理混合形成的混合物。

3.2

新化学物质 new chemical substances

未列入《中国现有化学物质名录》的化学物质。

3.3

成分 constituent

存在于化学物质中具有独特化学特性的单一个体。

3.4

杂质 impurity

不希望但存在于最终产品中的对产品功能没有贡献的成分，可能来自原材料、生产过程中副反应或

者不完全反应，单一成分的质量分数不超过 10%，成分总量的质量分数不超过 20%。

3.5

主要成分 main constituent

化学物质中除杂质外的成分。

3.6

单成分物质 mono-constituent substance

根据化学物质的成分组成，存在一种质量分数大于等于 80%的主要成分，其他成分均为杂质的化

学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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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多成分物质 multi-constituent substance

根据化学物质的成分组成，存在两种或者两种以上主要成分，且质量分数均小于 80%的化学物质；

或者存在一种质量分数大于等于 80%的主要成分，以及其他主要成分的化学物质。

3.8

聚合物 polymer

物质分子由一种或者多种单体单元按序列组成，此类分子的分子量分布在一定范围内，分子量的差

别主要取决于单体单元数目的差别。聚合物应同时符合以下三个条件：

（1）分子量不是某一固定数值，而是呈现分散分布；

（2）大于 50%（重量百分比）的分子中至少含有 3个单体单元，这些单体单元以共价键的形式与

至少一种其他单体单元或其他反应体相连；

（3）分子量相同的分子不超过所有分子的 50%（重量百分比）。

其中，单体是指在某种特定聚合反应条件下能与两个或者多个相同或者不同的分子形成共价键的化

学物质；

单体单元是指单体反应后在聚合物中的形式；

序列是指以共价键相连单体单元的连续单体在分子中的表现形式，其单元不被单体单元以外的单元

所中断；

反应体是指连接到一个或者多个单体单元序列的分子，在特定反应条件下，不能成为聚合物结构中

的重复单元；

重量百分比是指参与聚合反应的单体或者反应体的投料重量比，或者聚合反应完成后在分子中结合

的单体单元或者反应体的含量重量比。

3.9

不明复杂物质 substances of Unknown or Variable composition, Complex reaction products

or Biological materials; UVCB

组分未知或者可变的物质、复杂反应产物或者生物材料。

4 命名要求

4.1 基本要求

4.1.1 化学物质的名称应准确、规范、合理，实现识别、区分化学物质的目的。

4.1.2 中文名称形式上应符合中文构词习惯。

4.1.3 对于申请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且要求化学物质名称信息保护的，新化学物质类名应按照

HJ/T 420要求编制。

4.1.4 矿物质可采用矿物学通用名称，如高岭土矿物质、斑脱土矿物质、蒙脱土矿物质等。

4.1.5 按照本标准以外其他命名原则获得的名称，以及商品名、通用名、缩写名、俗名等，可作为其

他名称在环境管理工作中使用。

4.2 化学物质命名方式选择

4.2.1 化学物质分为确定成分化学物质和不确定成分化学物质，其中确定成分化学物质可分为单成分

物质和多成分物质，不确定成分化学物质包括聚合物和不明复杂物质。

4.2.2 不同类别的化学物质采用不同的命名方式。命名方式的选择流程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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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类别化学物质的命名方式选择流程图

4.3 确定成分化学物质命名

4.3.1 单成分物质命名

单成分物质用主要成分的名称作为该化学物质的名称。主要成分名称应符合中国化学会《无机化学

命名原则》《有机化合物命名原则》。

4.3.2 多成分物质命名

多成分物质命名的一般格式是：含[主要成分 A的名称；主要成分 B的名称；……]的反应产物。

命名时应列出所有主要成分。各主要成分的命名参照本标准 4.3.1中主要成分名称的命名要求，按照质

量分数由高到低的顺序排列，对于质量分数相同的，按照其中文名称首个不同的拼音、字母或者数字由

小到大的顺序排列。

4.4 不确定成分化学物质命名

4.4.1 聚合物命名

聚合物的名称应符合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高分子化学命名原则》。聚合物的命名方法包

括：

a） 以参与聚合反应的单体为基础的来源基础命名法。一般格式是在聚合反应单体前冠以“聚”字，

或者表示为聚合反应单体和其他反应体的聚合物。聚合反应单体通常按照质量分数由高到低排

序。聚合物名称中应列出重量百分比大于 2%的所有聚合反应单体、引发剂和封端剂等其他反

应体的名称。例如聚合反应单体（重量百分比）分别为M1（35%）、M2（28%）、M3（15%）、

M4（12%）、M5（5%）、M6（1.5%）；聚合反应的引发剂或封端剂（重量百分比）为 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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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R2（1.3%）。聚合物名称为：M1与M2、M3、M4 和M5的 R1引发或封端的聚合

物。

b） 以组成聚合物主链的重复结构单元为基础的结构基础命名法。结构确定的聚合物采用结构基础

命名法命名，一般格式是在重复结构单元前冠以“聚”字。

4.4.2 不明复杂物质（UVCB）命名

4.4.2.1 通用要求

UVCB通常采用来源和加工方式相结合的方式命名，按照来源和加工方式的顺序排列。

a） UVCB的来源包括化学来源、生物来源、矿物质来源等。

1） 化学来源采用化学反应起始原料名称表示。

2） 生物来源采用物种名称表示，可用属、种或科的名称，如瑞士五针松，属是松属，种是瑞

士五针松，科是松科。适用时，可辅以物种的组织、器官等的名称，如动物的骨髓、胰腺

等，植物的根、茎、叶等。

3） 矿物质来源可采用矿物学通用名称表示，如磷矿、铝矾土、瓷土等。

b） 加工方式包含以下情形：

1） 加工方式为合成的，用反应类型表示，如水解、酯化、烷化或者氯化等。反应类型无法明

确的，可不指出。

2） 加工方式为提炼的，用提炼类型表示，如提取、分馏、浓缩或者蒸馏等。

3） 存在多个加工方式的，应按照加工顺序明确各加工方式。

4.4.2.2 特殊类型要求

4.4.2.2.1 碳链长度不定的化学物质命名

对于成分具有一个或者多个长链烷基带有一个官能团结构特征的物质，采用烷基指标、官能团指标

和盐指标等命名。

a） 烷基指标描述烷基碳链中碳原子信息，包括：

1） 数目。Cx-y 包含从 x 到 y 的所有链长，如 C8-12对应 C8、C9、C10、C11和 C12。其中，如果

碳链中碳原子数目是偶数或者奇数，应明确指出，如 C8-12（偶数）。此外，碳链分布较

宽的不能代替碳链分布较窄的，反之亦然，如 C10-14与 C8-18不相同。

2） 线型。如 C8-12（支链）或者 C8-12（直链和支链）。

3） 饱和度。Cx-y通常指饱和烷基，不饱和烷基应明确指出，如 C18-22不饱和脂肪酸。

4） 来源。如动物油脂。碳链长度的分布应与来源一致，如源于植物的长链物质碳链长度通常

为偶数。

b） 官能团指标描述化学物质中的官能团，如羧酸、醛、酮等。

c） 盐指标描述任何盐类的阳离子或者阴离子，如钠离子（Na+）、碳酸根离子（CO32-）、氯离子

（Cl-）等。

4.4.2.2.2 石油、煤等来源的化学物质命名

石油、煤等来源的化学物质组分复杂、可变或者部分组分不明确，这类物质按照 GB/T 23955进行

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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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2.3 酶类化学物质命名

酶类化学物质通常含有质量分数 10%至 80%的酶蛋白质，其他成分与产生酶的有机体、发酵介质、

发酵过程操作参数和后续提纯等有关。酶类化学物质按照 GB/T 23955进行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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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化学物质环境管理命名示例

表 A.1 化学物质环境管理命名示例

物质类别 名 称 命名方式说明

单成分物质

氢氧化钠
该化学物质的主要成分为氢氧化钠（质量分数 82%），

杂质碳酸钠（质量分数 9%）、氯化钠（质量分数 9%）。

1,2-二硝基苯
该化学物质的主要成分为 1,2-二硝基苯（质量分数

95%），杂质硝基苯（质量分数 5%）。

多成分物质

含[苯胺；萘]的反应产物

该化学物质是通过化学反应获得的产物，主要成分包

括苯胺（质量分数 70%）、萘（质量分数 30%），各

主要成分按照质量分数由高到低的顺序排列。

含[苯；甲苯]的反应产物

该化学物质是通过化学反应获得的产物，主要成分包

括苯（质量分数 50%）、甲苯（质量分数 50%），由

于主要成分质量分数相同，因此，按照中文名称中首

个不同的拼音顺序排列。

含 [(2R,3R)-2,3-二 羟 基 丁

酸；(2S,3S)-2,3-二羟基丁酸]

的反应产物

该化学物质是通过化学反应获得的产物，主要成分包

括(2R,3R)-2,3-二羟基丁酸（质量分数 50%）、(2S,3S)-2,3-

二羟基丁酸（质量分数 50%），由于主要成分质量分

数相同，因此，按照中文名称中首个不同的字母顺序

排列。

含[1,2-二甲苯；1,3-二甲苯]

的反应产物

该化学物质是通过化学反应获得的产物，主要成分包

括 1,2-二甲苯（质量分数 50%）、1,3-二甲苯（质量分

数 50%），由于各主要成分质量分数相同，因此，按

照中文名称中首个不同的数字由小到大的顺序排列。

聚合物 来源基础命名法

聚乙烯
该化学物质聚合反应单体为乙烯，根据来源基础命名

法获得的名称为聚乙烯。

苯乙烯与丙烯腈的聚合物

该化学物质聚合反应单体为苯乙烯、丙烯腈，根据来

源基础命名法获得的名称为苯乙烯与丙烯腈的聚合

物。

2-丙烯酸-2-乙基己酯与乙

烯基苯、2-甲基-2-[(1-氧代

-2-丙烯基)氨基]-1-丙磺酸

的 2,2'-偶氮双[2-甲基丁腈]

引发的聚合物

该化学物质聚合反应单体为 2-丙烯酸-2-乙基己酯、乙

烯基苯、2-甲基-2-[(1-氧代-2-丙烯基)氨基]-1-丙磺酸，

引发剂为 2,2'-偶氮双[2-甲基丁腈]，根据来源基础命名

法获得的名称为 2-丙烯酸-2-乙基己酯与乙烯基苯、2-

甲基-2-[(1-氧代-2-丙烯基)氨基]-1-丙磺酸的 2,2'-偶氮

双[2-甲基丁腈]引发的聚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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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物质类别 名 称 命名方式说明

聚合物 结构基础命名法

聚(1-氰基亚乙基)
该化学物质重复结构单元为 1-氰基亚乙基，根据结构

基础命名法获得的名称为聚（1-氰基亚乙基）。

聚[1-(甲氧羰基)-1-甲基亚

乙基]

该化学物质重复结构单元是 1-（甲氧羰基）-1-甲基亚

乙基，根据结构基础命名法获得的名称为聚[1-（甲氧

羰基）-1-甲基亚乙基]。

UVCB

一般 UVCB

2-羟基 -4-(3-丙氧基 )苯甲

酮、三乙氧基硅烷与(甲基

三甲硅烷和硅酸水解产物)

的反应产物

该化学物质的来源为 2-羟基-4-(3-丙氧基)苯甲酮、三乙

氧基硅烷、甲基三甲硅烷和硅酸水解产物，其加工方

式为合成反应。

腰果果壳脱羧蒸馏提取物
该化学物质的来源为腰果果壳，其加工方式为通过脱

羧、蒸馏进行提取。

亚麻油和四亚乙基五胺的

环氧化反应产物

该化学物质的来源为亚麻油和四亚乙基五胺，其加工

方式为环氧化反应。

碳链长度不定的

化学物质
C10-18脂肪酸镉盐

该化学物质的烷基指标为链长 C10-18的烷烃，官能团指

标为脂肪酸，盐指标为镉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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